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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學年中等以下學校學生視力不良比率 62.0％ 

一、 依教育部統計，我國中等以下學校學生視力不良①比率近年來逐年下降，107學年為 62.0％，
較 106學年減 0.8個百分點，與 103學年相較，則減 1.9個百分點。若按性別觀察，107學
年女、男學生視力不良比率分別為 63.9％及 60.4％，較 106學年均降 0.7個百分點，惟兩性
落差 3.5個百分點，較 103學年擴大 0.6個百分點。 

二、 按學校級別觀察，學生視力不良比率隨級別增加而遞增，107 學年國小學生視力不良比率
44.8％，較 106學年減 0.7個百分點，與 103學年相較，下降 2.3個百分點，惟中等教育階
段，不良率已逾 7 成，107學年國中及高中②不良率分別為 73.5％及 81.5％，近年呈先降後
升，惟整體而言變化幅度有限。 

三、 按性別及學校級別交叉觀察，107學年各學校級別女學生視力不良比率均大於男學生，整體
結構呈漏斗型分布，兩性差距自小學 4年級開始擴大，至國中 8年級差距達 6.2個百分點最
大，至高中 3 年級再回降至 5.3 個百分點。若按地區別④觀察，大致呈現北、中、南、東部
及離島地區遞減走勢，各級學校北部區域與東部及離島區域差距皆在兩位數以上，其中又
以國中學生差距 14.1 個百分點最大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資料來源： 教育部。 

附  註： ①資料範圍為參加檢測學生；兩眼裸視視力均 0.9以上者為視力正常，否則為視力不良。 

 ②含普通科、專業群（職業）科、綜合高中及實用技能學程。 

 ③高中之 3年級學生人數包含 4年級。 

 ④北部區域包括：新北市、臺北市、桃園市、宜蘭縣、新竹縣、新竹市及基隆市； 

  中部區域包括：苗栗縣、臺中市、彰化縣、雲林縣及南投縣； 

  南部區域包括：嘉義市、嘉義縣、臺南市、高雄市及屏東縣； 

  東部及離島包括：花蓮縣、臺東縣、澎湖縣、金門縣及連江縣。 

說    明： 本通報每週一至週五發行，並透過網際網路系統同步發送，網址：www.stat.gov.tw。  

–依性別分 –依學校級別分 

–依性別及學校級別分（107 學年） –依地區別分（107 學年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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